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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13  证券简称：农发种业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34 

 

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重要内容提示: 

 ●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法院已受理 

 ● 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 ●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尚无法判断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--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农化”）

涉及诉讼案件，诉讼各方当事人的主要信息如下： 

1、诉讼受理机构名称：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、诉讼各方当事人： 

    原告：郭文江 

    被告：河南农化 

  二、本次诉讼的内容与理由 

原告向法院提出请求：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7月14日签订的《关于河南

农化业绩补偿措施的协议》第4.4条中“如2017年12月31日前该等（即：河南农

化）应收款项未能全部收回，则郭文江应按照该等应收款项的账面原值购买该等

应收款项对应债权，并于2018年1月31日前向河南农化足额支付相应价款”的协

议条款。 

     原告称：2016年7月14日，原告郭文江、被告河南农化以及中农发种业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农发种业”）、宋全启、赵俊锋签订了《关于河南农化业

绩补偿措施的协议》，该协议第4.4条约定：“各方同意，在2017年12月31日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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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股东应单独或共同督促河南农化加大应收款项（包括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

等）催收力度。如果农发种业或宋全启提出要求，其他各方应支持、协助河南农

化将催收工作授权给农发种业或宋全启或其授权之人。如2017年12月31日前该等

应收款项未能全部收回，则郭文江应按照该等应收款项的账面原值购买该等应收

款项对应债权，并于2018年1月31日前向河南农化足额支付相应价款。赵俊锋、

宋全启以第2.1条所质押的股票（即：农发种业股票）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”

（下称“债权转让条款”）。 

原告认为，被告的控股股东农发种业于2018年4月27日发布了《2017年度审

计报告》，对被告应收账款补提坏账准备17,970万元。依据被告控股股东农发种

业公告显示，被告拟转让的债权至少有17,970万元，由原告按照该等应收账款账

面原值购买显失公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债权转

让条款应予撤销。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

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本案，河南农化依据原《关于河南农化业

绩补偿措施的协议》的约定，已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。截至目前，河南省濮阳

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，公司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

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河南农化已聘请律师，积极应对。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7月 10 日 


